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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業務報告 

日 期：104 年 10 月 21 日 

報告人：局 長 何 啟 功 

壹、前言 

欣逢貴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啟功能躬逢其會，列席

報告本局業務推動概況，甚感榮幸，謹代表本局全體同仁對貴會的支持與指導，

敬表謝意。 

以下謹就本局 104 年 1-7 月重點業務績效及未來努力方向提出概要報告。包

括落實防疫絕戰疫病、強化緊急醫療救護、市立醫療體系再造、老人免費裝置假

牙、提升原民醫療照護、強化醫療機構服務品質、落實藥政管理、強化食品衛生

安全、建立優良檢驗品質、重視預防保健、推展健康生活圈、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推動長期照護計畫及石化氣爆災後重建相關工作，敬請惠賜指正！ 

貳、重點業務績效 

一、落實防疫絕戰疫病  

登革熱防治作為 

依據「2015 年高雄市深耕社區登革熱全方位防治工作計畫」及「高雄市

登革熱病媒蚊密度分級調查防治計畫」，建置市級、區級、里級病媒密度

調查分級監視系統暨動員組織，分層負責，即時、迅速、充分掌握登革熱

疫情，落實執行各項防治工作，有效降低區域性疫災損失。 

1.登革熱疫情監測與通報工作 

(1)104 年截至 8 月 26 日本土確定病例 407 例（入夏後 315 例）、境外

病例 30 例，疫情發生地區均已執行各項防治措施。 

(2)定期召開跨局處「高雄市政府登革熱防治協調會議」，訂定作業計畫

及協調指揮作業，落實各項防治工作，有效控制疫情蔓延，104 年 1

月至 7 月計召開 13 次會議。 

(3)疑似及確定個案疫情調查 30,077 戶次、95,509 人。 

(4)連繫拜訪醫院、診所 1,613 家次，提醒醫師加強疑似登革熱個案通

報。 

2.登革熱病媒蚊密度監測、孳生源清除及各項防治策略 

(1)病媒蚊密度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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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各區里病媒蚊孳生源 6,169 里次，布氏指數三級以上警戒里次

526 里（警戒率 8.52％）。 

(2)社區動員 

由各區公所輔導轄內各里組成「里登革熱防治小組」，計 783 隊，

每週動員清除孳生源，深耕市民環境自我管理知能。 

(3)衛教宣導 

A.舉辦重點列管場域社區民眾衛教宣導 775 場，計 60,225 次參加。 

B.全國首創「登革熱即時通 APP」及「登革熱定位系統 APP」，提供

市民朋友及本府跨局處防疫團隊快速便利取得本市登革熱每日

疫情概況及防疫資訊，即時、快速介入防治工作。 

(4)落實公權力 

開立舉發通知單 497 件、行政處分書 230 件。 

104 年 1 月至 7 月登革熱防治作為及成果 

項目 成果 

疫調 30,077 戶次/95,509 人 

病媒蚊密度調查及孳生源清除 6,169 里次 508,620 戶 

衛教宣導 775 場 60,225 人次 

舉發通知單 497 件 

行政處分書 230 件 

結核病防治作為 

1.104 年 1 月至 7 月結核病新案確診發生率相較去年同期下降 6.45％。 

2.104 年 1 月至 7 月都治親自關懷品質 A 級比率 93.7％（全國 89.9％），

六都第二；結核病接觸者潛伏結核感染治療都治親自關懷品質 A 級比率

96.0％（全國 84.3％），六都第二；截至 104 年 7 月 31 日結核病現管

確診個案 1,153 人，皆定期訪視關懷，並追蹤個案治療情況。 

3.104 年 1 月至 7 月高危險族群胸部 X 光巡檢： 

(1)山地區胸部 X 光巡檢共 1,392 人，發現確診 1 人，發現率 71.8 人/

每十萬人口（103 年全國發現率 192.54 人/每十萬人口）。 

(2)經濟弱勢族群胸部 X 光巡檢共 9,120 人，發現確診 8 人，發現率 87.7

人/每十萬人口（103 年全國發現率 78.13 人/每十萬人口）。 

(3)擴大高危險族群（糖尿病、洗腎患者、第 24 個月接觸者等）胸部 X

光巡檢共 4,017人，發現確診 5人，發現率 124.5人/每十萬人口（103

年全國發現率 72.99 人/每十萬人口）。 

4.結核病七分篩檢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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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結合社區基層醫療院所、藥局、養護機構、護理之家及洗腎診所

等機構，共同推動結核病七分篩檢法，超過 5 分者，協助轉介至醫院

進行診斷治療，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篩檢 69,539 人次，確診 10 人，發

現率 14.4 人/每十萬人口，早期發現潛在個案，減少社區傳播。 

5.提供弱勢族群服務及補助 

(1)104 年 1 月至 7 月提供關懷列車，載送經濟弱勢、行動不便個案共

計 52 人次，至衛生褔利部胸腔病院等醫院就醫，避免中斷治療而造

成抗藥性。 

(2)104 年 1 月至 7 月針對都治個案且經濟狀況不佳者，提供營養券補

助，共計 2,745 人次，支出 4,265,200 元。 

6.104 年 1 月至 7 月會議、教育訓練及衛教： 

(1)辦理「結核病都治防治品質評價會議」20 場，計 262 人次參加，針

對個案管理問題研議對策，加強衛生所結核病個案管理品質。 

(2)辦理「結核病診療諮詢小組病例審查會」16 場，討論 435 例疑義個

案，教育衛生所地段護士，提升照護水準。 

(3)辦理「結核病防治工作人員及關懷員教育訓練」13 場，計 960 人次

參加，提升專業知識，轉化管理技能。 

(4)辦理「校園及社區民眾衛生教育宣導」259 場，計 21,616 人次參加，

增進校園及社區民眾對結核病防治的知識。 

愛滋病及性病防治作為 

1.截至 104 年 7 月本市愛滋病毒感染列管個案計 3,659 人（其中愛滋病發

病者 1,444 人），皆定期追蹤管理，持續關懷，提供諮商與輔導，協助

就醫、就學、就業、家庭關係重建等。新增愛滋病毒感染人數較去年同

期降幅 3.29％（全國增幅 1.66％），為六都第一。 

2.104 年 1 月至 7 月針對八大行業、性工作者、性病患者、男男性行為者、

藥癮者等易感族群進行愛滋篩檢及衛教諮商 34,372 人次，其中新確診

愛滋病毒陽性個案 164 人。另針對同志族群、各級學校及大專院校校園

師生、社區民眾、受刑人、戒治所等辦理愛滋病衛教宣導 588 場，計

65,746 人次參加。 

3.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4 場「未成年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病情揭露暨隱私

保護處遇會議」，共討論 14 案，160 人次參加，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高屏區管制中心暨衛生局、所工作人員，共同研議對策處理個案就

醫、就學、兵役、身心調適、病情告知等問題，以強化個案自我健康管

理知能並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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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置清潔針具販賣機 56 台及清潔針具執行服務點 92 處，提供藥癮愛滋

減害服務，104 年 1 月至 7 月計 27,346 人次至執行服務點詢問或領取

清潔針具及衛教資料，共發放清潔空針 847,614 支，回收率 96.94％。 

5.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 101 台（含衛生所、同志消費場域 38 台及大專

院校自主管理 63 台），落實安全性行為推廣，以達防治之效。 

6.104 年 6 月 29 日成立「彩虹逗陣聯盟」－同志健康社區服務站，以「多

元友善醫療陪伴」為概念主軸，提供同志及多元性別族群，包含「免費

專業愛滋諮詢篩檢」、「健康講座」、「電影欣賞」等充能服務，藉以促進

同志健康，增進愛滋病防治知能。 

流感防治作為 

1.104 年 1 月至 7 月流感併發重症確診個案 118 例，其中 54％為 65 歲以

上老人，75％有過去病史（指心、肺、腎臟、代謝性疾病等），94％未

曾施打季節流感疫苗；針對設籍高雄市且入境時發燒旅客進行健康追蹤

782 人，調查結果無流感併發重症感染個案。 

2.制訂「高雄市因應校園流感群聚防治建議」及「流感群聚處置流程」，

商請教育局共同遵行類流感防疫工作，啟動本市學校辦理學生健康追

蹤，落實流感群聚通報。 

3.結合在地資源進行故事繪本、生動活潑洗手歌帶動唱及流感防治講座，

強化創意分眾族群宣導，並利用多元化管道，提升校園學童及社區民眾

流感防治資訊及認知。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流感種子師資培訓暨社區

衛教宣導 576 場，計 44,201 人次參加；另分發 109,589 張「流感防護

口罩警示貼紙」予國小二年級以下幼學童，張貼於聯絡簿，提醒家長及

學童注意防護。 

腸病毒及其他腸道傳染病防治作為 

1.104 年 1 月至 7 月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病例 0 人。 

2.104 年 1 月至 7 月本市國小、幼兒園共通報 281 個班級停課，皆完成該

等學童家長衛教及環境消毒，另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

心共同針對停課學校加強查核。 

3.為讓本市幼童免於腸病毒侵襲，於流行前期及流行期針對本市 887 家教

托育機構及公共場所（遊樂區、百貨公司、連鎖速食店、大賣場、醫院、

診所等）進行洗手設備衛生督核，合格率達 100％。 

4.落實公權力執行本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規定」，另提供「醫療照護安

心守則」便條紙單張予嬰幼兒家長及基層醫療院所，提醒家長重症前兆

病徵及就醫資訊，深化民眾防治觀念，提高本市防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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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督導轄區衛生所辦理校園及社區衛教宣導 451 場，計 35,186 人次參加；

另辦理「說故事、送愛心最樂」故事媽媽校園巡迴宣導 40 場，計 5,424

人次參加，「腸病毒軍團攻防記」紙芝居創意劇團巡迴宣導 30 場，計

4,011 人次參加，科工館防疫戰鬥營「記得勤洗手，腸病毒我不怕」團

約衛教 39 場，計 986 人次參加；分發 20 萬張「寶貝小手貼紙」予國小

二年級以下幼學童，提醒重症前兆病徵及就醫資訊，以降低學童感染腸

病毒機會。 

6.建置 8 家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義大醫院、高雄

長庚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整合院際「腸病毒

重症住院治療、加護病房治療轉介機制」、「重症責任醫院聯繫窗口」、「腸

病毒重症病患轉診作業流程」，提升醫療人員腸病毒診斷治療能力並強

化轉介機制。 

7.其他腸道傳染病防治 

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通報霍亂、傷寒、桿菌性痢疾、肉毒桿菌及阿米巴

性痢疾病例計 97 人；其中確診病例為霍亂 3 例、傷寒 1 例、桿菌性痢

疾 4 例、阿米巴性痢疾 26 例（含境外移入 18 人），對通報及確診病例

立即展開防疫措施，落實執行疫情調查，環境消毒等防疫工作，均無發

生社區及家庭群聚之次級感染。 

新興傳染病防治作為 

1.截至 7 月 31 日累計通報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6 例皆已排

除，無確診病例，持續密切監控國際疫情。 

2.研擬 MERS-CoV 六情境應變處置流程，104 年 6 月 4 日於市立民生醫院

模擬收治「疑似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例」演練，並完成 12

家指定隔離醫院之院內教育訓練、實兵及穿脫演練，執行 85 家地區級

以上醫院之感染管制整備查核，截至 7 月 31 日醫療院所演習累計 20

場次，1,155 人參演，另備便充裕防疫物資以應緊急防疫之需。 

3.因應南韓疫情與熱門旅遊旺季，本市各機關學校全面擴大宣導中東呼吸

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MERS-CoV）認知與防治宣導，截至 6 月 29 日計

有 146 處機關、145 所學校，利用跑馬燈、電子看板或 LED 牆、網站（如

FB 粉絲專頁、里政資訊網）及張貼海報單張方式進行宣導，另深入社

區辦理衛教宣導累計 38 場，2,062 人次參與。 

落實各項預防疫苗接種 

104 年 1 月至 7 月完成率均達 95％以上，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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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介苗疫苗：97％。 

2.水痘疫苗：95.71％。 

3.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疫苗：96.29％。 

4.B 型肝炎疫苗：97.54％。 

5.五合一疫苗混合疫苗（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

不活化小兒麻痺）：96.79％。 

二、強化緊急醫療救護 

提升緊急醫療救護服務品質 

1.救護車普查 

本市救護車共 296 輛，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定期檢查 296 車次、攔檢

169 車次、機構普查 79 家次，皆符合規定。 

2.依照「高雄市政府潛勢危險地區特殊病患撤離避險應變作業要點」，掌

握災害潛勢危險地區洗腎病患及接近預產期孕婦名冊，衛生所與區公所

針對名冊進行比對、更新，確保資料完整性，於災害來臨時預警撤離該

等人員，降低生命安全威脅。 

3.鑒於強降雨造成水災災情，考量各區地理、氣候之差異性，督導轄區衛

生所依「災情評估表」回報作業頻率回報，以確切掌握各區災害情形。 

4.提升大量傷患救治緊急應變能力及品質 

(1)104 年 1 月至 7 月配合市府相關局處辦理災害防救演習 2 場，督導

各急救責任醫院擇定災害類型辦理 2-3 場次災害應變演習，強化其

緊急應變能力。另督導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辦理「102 年至 104 年

醫學中心支援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緊急醫療照護服務獎勵計

畫」。 

(2)辦理「104 年度區域緊急醫療體系協調會議」、「104 年度高雄市緊急

災害應變研討會」，分別於 3、4、5、6 月召開急診壅塞檢討會議。 

5.推動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設置及 CPR＋AED 急救教育 

(1)截至 104 年 7 月底止，本市 AED 總數共計 1,143 台，其中 949 台設

置於高鐵站、機場、捷運站、學校、飯店、公園、運動場所、衛生

所及企業單位，194 台配置於本市消防局救護車及部分民間救護車。 

(2)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全民 CPR＋AED 急救教育訓練共 104 場次，計

4,004 人次參加。 

高雄市緊急醫療資訊整合中心（EMOC）成效 

為強化本市災害事故緊急醫療應變能力，本局於 94 年成立緊急醫療資訊

整合中心（EMOC），目前由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承辦。104 年 1 月至 7 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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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 15 件災害事故、測試無線電設備 4,971 次，確保本市急救責任醫院

通訊暢通，另協助本市急救責任醫院轉診 3 件。 

100 年至 104 年 EMOC 任務辦理成果 

工作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7 月 
總計 

監控災難事件 35 43 29 41 15 163 

無線電測試 8,898 8,688 8,376 8,264 4,971 39,197

協助急重症轉診 15 18 8 2 3 46 

舉辦教育訓練 3 3 3 3 1 13 

國內外緊急醫療新聞統計 1,142 929 918 609 352 3,897

國內外疫情新聞統計 134 169 180 185 112 780 

急診滿載通報 4,735 6,699 3,302 5,309 3,311 23,356

支援本市各項活動救護事宜 

1.104 年 1 月至 7 月協助「104 年元旦升旗活動」、「2015 高雄「New！再

創新高」迎新演唱會」、「2014 五月天「螢火晚會」演唱會」、「104 高雄

市國民小學運動會」、「2015 高雄燈會藝術節」、「2015 高雄內門宋江

陣」、「高雄愛河國際鐵人三項競賽」、「2015 高雄愛河端午龍舟錦標賽」

等大型活動設置醫療站，辦理救護事宜。 

2.104 年 1 月至 7 月支援市府各項活動緊急救護工作 104 場，調派醫師 18

人次、護士 135 人次及救護車 56 車次。 

三、市立醫療體系再造 

市立醫院營運成果 

1.9 家市立醫院 104 年 1-7 月營運成果與 103 年度同期比較：門診服務量

1,242,684 人次，較 103 年度增加 3.34％；急診服務量 127,447 人次，

較 103 年度減少 3.83％；住院服務量 482,994 人日，較 103 年度增加

4.04％。 

2.104 年 7 月底前共收取 4 家公辦民營醫院權利金 4,622 萬 7,701 元，分

別為市立大同醫院 3,757 萬 5,072 元、市立旗津醫院 1 元（繳納 103

年 3月 3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權利金）、市立岡山醫院 389 萬 4,918

元及市立鳳山醫院 475 萬 7,710 元。 

推動市立醫院改造 

1.透過定期召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市立醫院聯合管理中心委員會

議」，確實督管「高雄市市立醫院營運革新方案」，以因應本府逐年降低

市立醫院補助款及提升醫院營運績效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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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市立民生醫院高齡親善醫院轉型再造規劃，成立營運績效督導小

組，審核該院計畫執行及營運發展成效，並提出相關策略建議，以延續

市府加強老人福利服務，增設照顧服務設施等承諾，104 年 1-7 月共召

開 1 次會議。 

3.鑒於部分委外醫院經營期即將屆滿，刻正辦理「市立岡山、鳳山及小港

醫院委託經營案」，擬以促參法重新辦理招商，已爭取財政部補助，請

顧問公司研擬先期規劃報告及招商文件，以期於合約到期前順利選出新

任經營者。 

4.爭取中央協助本市弱勢個案就醫補助款 439 萬元。本年度截至 7 月底補

助弱勢就醫共計 660 人次，經費執行率 65.10％。 

5.落實市立小港、大同、旗津、岡山及鳳山醫院委託民間經營之履約督導

管理及權利金繳交市庫。 

強化衛生所功能 

1.擴充衛生所服務量能 

(1)103 年底鳳山區第二衛生所正式進駐林森路建築物（原高雄市立圖

書館鳳山分館），提供五甲一帶市民更優質之預防保健服務，績效獲

市民讚許。 

(2)預定於 104-106 年新建六龜區衛生所，擴充並健全當地醫療資源，

實踐本府照顧弱勢偏鄉地區市民之健康福祉。 

2.調整人力配置 

(1)為兼顧衛生所現有醫療特色，衡平各所人力，透過數次衛生所人力

盤點，自 103-104 年初，分別進行二次衛生所人力調整，主要以鳳

山區衛生所劃分為二衛生所移撥出部分人力；新興、前金及鹽埕區

衛生所機關整併移撥出部分人力；另盤點本轄各衛生所人力業務負

擔比例，將部分一般鄉鎮型衛生所人員移撥，順利成立鳳山區第二

衛生所，並衡平高都會區衛生所人力不足之現況，績效卓著。 

(2)104 年 1 月 1 日新興、前金及鹽埕區衛生所正式整併，更名為「新

興衛生所」，並將部分人力移撥至鳳山區第二衛生所及其他高都會型

且業務載量極高之衛生所，使衛生所人力彈性運用發揮至最大效益。 

3.召開衛生所業務會議 

辦理「衛生所考核」、「推動公共衛生業務研習」、「金所獎評選績優衛

生所實地觀摩」、「衛生所聯繫會議」共 9 場次，計 480 人次參與，藉

此強化衛生所人員業務執行效能，提升工作績效。 

4.行政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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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排定 10 所衛生所及特約醫師夜間及例假日行政相驗值班，提供相

驗服務共 1,524 件。 

5.推動衛生所業務 

(1)實施衛生所年度業務綜合考核，績效優良衛生所給予敍獎鼓勵，以

利業務推展。 

(2)獲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 15 萬 4,788 元，充實永

安區、路竹區及岡山區衛生所設備，提升健康照護品質。 

(3)輔導彌陀區、旗津區、茂林區及鳳山區衛生所參加國民健康署第 9

屆金所獎評選，競賽主題為「戒菸服務及無菸社區營造」與「輔導

校園周邊健康飲食環境」等二項議題。 

6.建立醫療資源合作網絡，協調本市醫療機構達成支援機制，以持續提供

門診醫療服務。 

四、老人免費裝置假牙 

假牙裝置執行情形 

1.成立「高雄市老人免費裝置假牙工作小組」及「高雄市老人免費裝置假

牙審查小組」，104 年 1 月-7 月共召開 22 次會議（1 次工作小組、16

次審查小組會議、5 次複審小組會議）。 

2.104 年預定補助 3,071 人（一般老人 2,151 位、中低收老人 920 位），

104 年 1 月-7 月，共寄發補助 4,484 位（一般老人 3,041 位、中低收老

人 1,443 位）長輩裝置假牙。 

3.371 家牙醫醫療機構簽定執行口腔篩檢及假牙裝置契約。 

4.處理 9,920 件電話陳情與諮詢案（含書面陳情 20 件）。 

經費執行情形 

1.假牙補助費總編列預算 1 億 2,172.6 萬元。 

2.104 年度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65 歲以上中低收入老人補助

裝置假牙實施計畫」3,210 萬元，截至 7 月底已核銷 1,780.9 萬元，核

銷率 55.48％。 

五、提升原民醫療照護 

結合醫學中心醫療資源，推動「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IDS）」、「原住民

醫療保健促進計畫及緊急醫療服務相關計畫」、「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

畫」、「充實原住民衛生所室醫療、資訊及遠距醫療硬體設備」等計畫，以

縮短城鄉醫療差距。 

健康醫療服務 

1.104 年 1 月至 7 月原住民區衛生所提供醫療門診服務 13,040 人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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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醫療 345 診次、診療 4,317 人次；另提供 605 人次原住民就醫交通補

助費，支出 60 萬 5 千元。 

2.獲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桃源區拉芙蘭里辦理「缺醫村醫療改善三年試辦

計畫」，有效改善該區民眾醫療照護需求之可近性，縮短城鄉醫療差距。 

衛教宣導及在職訓練 

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原住民種子培訓、健康飲食、慢性病防治急性心肌

梗塞衛教及用藥安全等衛教宣導 74 場，計 2,175 人次與會。 

部落社區健康營造 

1.辦理聯繫會議 2 場次/56 人次、下鄉輔導 6 場次/120 人次、人才培力工

作坊 2 場次/95 人次。 

2.輔導本市部落及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6 家，104 年 1 月至 7 月實施疾病篩

檢 522 人次，轉介篩檢異常 72 人次，血壓監測 2,205 人次；辦理健康

飲食輔導活動，1,359 人次參加；辦理 61 場衛生教育宣導，2,238 人次

參與。 

推展健康原氣、樂活原鄉實施計畫 

1.獲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推展健康原氣、樂活原鄉實施計畫 1,050, 

000 元整。 

2.辦理聯繫會議 1 場/18 人次、共識會議 1 場/10 人次、關懷志工培力工

作坊 1 場/49 人次。 

六、強化醫療機構服務品質 

醫療機構暨醫事人員開、執、歇業及變更核辦成果：醫療機構 20 家次，

醫事人員 5,902 人次。 

督導訪查醫療機構成果：醫院 44 家、診所 430 家（西醫 268 家、中醫 63

家、牙醫 99 家）。 

醫政業務稽查暨行政處分：醫療廣告輔導 474 家次，人民陳情案件查察

446 件（含密醫 36 件），開立 155 件行政處分書。 

醫療爭議調處：受理 89 案，召開 53 場調處會議，調處成立 8 件。 

醫事審議（懲戒）委員會：召開 2 次醫審會，處理 17 件審議案；醫懲會

召開 1 次審議，處理 2 件醫懲案。 

七、落實藥政管理 

藥物管理 

1.為提高市售藥品品質，定期針對各類藥品系統性抽驗，104 年 1 月至 7

月抽驗 121 件，藥物標示檢查 8,875 件。 

2.104 年 1 月至 7 月查獲不法藥品 300 件（偽藥 8 件、劣藥 3 件、禁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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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違規標示 168 件及其他違規藥物 83 件）。 

3.104 年 1 月至 7 月受理廣告申請 215 件、核准 215 件。為維護民眾用藥

安全，加強監視、監聽各類傳播媒體之藥物廣告內容，經發現與核准不

符者，均依法從嚴處罰，104 年 1 月至 7 月查獲 447 件違規廣告（本市

業者 53 件、其他縣市 394 件），業依法處分（罰鍰）違規業者或移請當

地衛生局辦理。 

4.為提升管制藥品管理，104 年 1 月至 7 月對本市醫院、診所、藥局、動

物醫院、販賣業等，實地稽查 866 家次，查獲違規 20 件。 

5.針對本市社區、娛樂場所、藥局、里（鄰）人員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活動，共計辦理 50 場，參加人員共計 26,604 人次。 

6.為讓本市藥師（生）及藥商熟悉藥事法相關規定及輔導醫療院所，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2 場講習會。 

化粧品管理  

1.為維護市售化粧品品質，104 年 1 月至 7 月輔導化粧品業者 883 家次，

稽查化粧品標示 9,301 件；受理廠商申請各類化粧品廣告 775 件。 

2.抽驗精華乳、精油、洗髮精、染髮霜、指甲油、乳液、面膜、沐浴乳、

眼影、眼霜等 51 件。 

3.104 年 1 月至 7 月查獲不法化粧品 488 件（未經核准擅自變更 7 件、未

經核准擅自製造 3 件、未經核准擅自輸入 8 件、標示不符 467 件（如誇

大或涉及醫療效能、未標示製造日期）、來源不明化粧品 1 件、其他違

法 1 件、危害健康成分 1 件），業依法處分（罰鍰）違規業者或移請當

地衛生局卓辦。 

4.加強監視、監聽本市各傳播媒體刊登之化粧品廣告，計查獲 796 件違規

廣告（本市業者 333 件、其他縣市 463 件），均已依法處理。 

藥政管理 

為提升市民正確用藥觀念，委由本市藥師公會種子講師至國中、小學及各

社區里活動中心，宣導 5 大核心用藥安全觀念，提供用藥安全諮詢，教導

社區民眾建立健康自我藥事照護概念，104 年 1 月至 7 月計辦理 148 場，

參與師生、民眾計 20,822 人次。 

八、強化食品衛生安全 

加強食品抽驗 

1.抽驗市售蔬果 88 件，檢測農藥殘留，5 件不符規定，不合格率 5.68％，

已將該批不合格農產品下架並調查源頭生產端，移請農政機關依法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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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抽驗市售禽畜蛋、水產品 137 件，檢測動物用藥殘留，3 件與規定不符

（雞蛋 2 件、甲魚 1 件），不合格率 2.19％，已將該批不合格農產品下

架並調查源頭生產端，移請農政機關依法查處。 

3.抽驗校園餐盒及食材 229 件，不合格 9 件，其中 7 件微生物超量，限期

改善後再次抽驗已符合規定，另 2 件蔬菜檢出農藥殘留不符規定，1 件

已依法裁處，1 件移請所轄衛生局辦理。 

4.抽驗年節、元宵節、清明節及端午節應節食品 527 件，不合格 17 件，

不合格率 3.23％，已將不合格產品下架並依法處辦。 

5.抽驗其他食品 2,884 件，不合格 153 件，不合格率 5.31％，除飭請販

賣業者下架該批違規產品，本市業者已依法裁處，外縣市供應商函請所

在地衛生機關處辦。 

強化食品業管理工作 

1.辦理本市 21 家工廠（7 家餐盒工廠及 5 家肉品工廠、5 家水產工廠、4

家乳品工廠）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現場查核，104 年 1 月至 7

月稽查轄內工廠 384 家次。 

2.加強觀光景點、觀光夜市餐飲攤商及餐廳等餐飲業衛生稽查，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稽查 730 家次，不符規定 3 家次，限期改善後均符合規定。 

3.持續稽查餐飲業者油炸油使用情形，104 年 1 月至 7 月稽查 231 家次，

不符規定 1 家次，限期改善後符合規定。 

4.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持證廚師再教育衛生講習，並結合各餐飲公（工）

會共同辦理餐飲從業人員持證衛生講習 12 場，計 973 人次參加。 

5.推動「104 年優良餐飲分級暨衛生自主管理標章認證計畫」，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衛生講習說明會 20 場。 

落實加水站稽查輔導工作 

1.104 年 1 月至 7 月抽驗市售加水站之盛裝水，檢驗重金屬（砷、鉛、鋅、

銅、汞、鎘）638 件，全數符合規定。 

2.辦理加水站衛生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及講習 6 場，計 359 人次參加。 

3.衛生局主動聯繫環保局每月提供本市加水站水源供應業者（地下水、自

來水）每個月以車載水資料登錄表，以為勾稽，強化管理加水站業者。 

4.為增加橫向溝通，103 年起與環保局、水利局及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

管理處每 2 個月召開「加水站源頭管理會議」，針對資料異常業者進行

跨局處討論，另不定期配合消保官稽查，為民眾飲用水把關。 

食品衛生宣導 

針對不同族群需求辦理食品衛生安全宣導，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85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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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550 人次參加。 

成立跨局處「食品安全專案小組」 

將食品安全衛生工作由源頭到消費端納入管理，強化橫向聯繫與整合，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召開 4 次會議。 

九、建立優良檢驗品質 

提升檢驗服務量能與品質 

1.104 年賡續參加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TFDA）檢驗業務認證體系新增認證項目、展延或監督評鑑。

104 年 1 月-7 月通過 TFDA 檢驗業務認證合計 570 項。 

2.參加英國食品分析評價體系（FAPAS）機構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辦理之檢驗能力績效測試計 7 項，滿意度均達 100％，以提升檢驗品

質與公信力。 

3.積極建立蔬果農藥殘留量資料庫及未知標的物檢驗，期能縮短檢驗時

效，於市民採買前攔阻不合格食品上架，保障市民食的安全。 

創新服務效能 

1.104 年新增檢驗項目：溶出試驗-甲醛、三聚氰胺、重金屬、農藥殘留、

動物用藥-卡巴得、ß-內醯胺、中藥摻加西藥增項至 214 項、黃麴毒素

等期許檢驗項目能與中央（TFDA）同步。 

2.104 年參加「食品衛生檢驗科技研討會」，提出口頭發表 1 篇與壁報論

文 3 篇。俾利提升同仁檢驗能力。 

檢驗服務績效 

1.免費提供食品、化粧品 DIY 簡易試劑 

提供澱粉性殘留、脂肪性殘留、殺菌劑（過氧化氫）、著色劑（皂黃三

合一）、化粧品美白劑（汞）等簡易試劑免費供市民自行篩檢，104 年

1 月至 7 月市民索取 250 份以上。 

2.受理付費委託檢驗，挹注歲入預算 

104 年 1 月至 7 月受理申請 296 件，歲入共挹注 846,500 元。 

3.各抽驗計畫執行績效 

(1)食品安全抽驗計畫 

執行年節（春節）應節食品、「市售蔬果農藥殘留」、「市售禽畜及

水產品動物用藥殘留量」、「新鮮蛋品動物用藥殘留」、「盒餐食品」、

「學校周邊零食攤商散裝休閒食品」、「熟食食品」、「盛裝（加水站）

飲用水」、「豆濕、麵濕製品」、「食品洗潔劑」、「肉品加工-香腸、

火腿」、「食品容器重金屬、漂白劑」、「農產品酸菜、菜脯、筍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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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針脆筍檢驗漂白劑」、「市售醃漬品、休閒食品、調味醬料與蜜餞

食品中甜味劑」、「學校餐盒、校園食材」、「蛋加工品重金屬」等檢

驗，104 年 1 月至 7 月檢驗 4,811 件（174,393 項次），273 件與規

定不符，不合格率 5.68％。 

(2)配合檢調及市府專案與例行檢驗市售花果茶葉、農產乾貨農藥殘留

量，花果茶葉檢驗 114 件（35,454 項次），19 件與規定不符，不合

格率 16.7％；農產乾貨檢驗 66 件（20,526 項次），11 件與規定不

符，不合格率 16.7％。 

(3)營業衛生水質抽驗計畫 

抽驗浴室業（含溫泉池、三溫暖及按摩浴缸）及游泳業水質（生菌

數、大腸桿菌）1,698 件（3,396 項次），其中生菌數 48 件與規定

不符、不合格率 2.82％，大腸桿菌 13 件與規定不符、不合格率 0.77

％。 

(4)中藥製劑及健康食品攙加西藥檢驗 

受理民眾檢舉及例行性抽驗中藥摻西藥檢驗 27 件（5,778 項次）、

其中 15 件與規定不符，不合格率 55.6％；食品摻西藥檢驗 61 件

（13,054 項次）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 

十、重視預防保健 

兒童健康管理 

1.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 13,427 人，初篩率達 98.82％。 

2.辦理 0-3 歲兒童生長發展篩檢，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篩檢 31,549 人，

其中疑似異常 36 人、通報轉介 35 人、尚待觀察 1 人。 

3.辦理 4 歲及 5 歲學齡前兒童視力篩檢及異常個案追蹤矯治管理，滿 4

歲者共篩檢 3,856 人、未通過 445 人、複檢異常 305 人、異常個案轉介

矯治追蹤率 100％；滿 5 歲者共篩檢 15,907 人、未通過 2,014 人、複

檢異常 1,586 人、異常個案轉介矯治追蹤率 100％。 

4.辦理「12 歲以下身心障礙兒童口腔照護計畫」服務，本市符合資格者

共 2,995 人，參加本計畫合作醫療院所計 123 家，104 年 1 月至 7 月計

提供口腔保健服務 2,100 人次。 

婦女健康照護 

1.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醫療院所計 29 家，通過認證之母嬰親善醫院計

24 家，另有 1 家為母嬰親善推廣醫院，輔導法定公共場所哺（集）乳

室共 180 家。 

2.提供新移民生育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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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生所對轄區之新移民提供產前、產後、優生保健、生育調節及其

子女之健康照護與正確保健知識，針對未加入全民健保者提供產檢

費用補助，104 年 1月至 7月計補助產前檢查 727 案次，補助 315,481

元。 

(2)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生育健康個案管理，104 年 1 月至 7 月外籍配

偶個案建卡管理人數 173 人，大陸籍配偶個案建卡管理人數 182 人。 

勞工健康管理 
1.積極輔導事業單位辦理勞工一般體格及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維護勞工健

康，104 年 1 月至 7 月訪查事業單位 253 家次；勞工健檢指定醫療機構

辦理勞工健康檢查 37,762 人（含一般健康檢查 23,804 人，特殊健康檢

查 13,958 人）。另針對特殊健康檢查屬第二級管理以上勞工進行輔導管

理，共追蹤管理 5,097 位勞工。 

2.為維護勞工健康，預定辦理「勞工健康管理研習會」邀請本市事業單位

勞工健康管理人員參與，促進其健康管理相關知能，本年度預定辦理 2

場次。 

3.104 年 1 月至 7 月外籍勞工定期健康檢查備查 25,815 人，其中不合格

470 人，不合格率 1.82％，其中肺結核 11 人，已函知雇主督促遣返。

另 6 人確診肺結核在台配合都治計畫治療中。 

104 年(1 月至 7 月)與 103 年同期外籍勞工健康檢查統計 

年   度 不合格人數（％)       項目 

國籍 104 年 103 年 104 年 103 年 

泰國 1,686 1,748 24（0.09％） 10（0.04％） 

印尼 10,028 9,726 136（0.53％） 114（0.51％）

菲律賓 7,537 5,842 163（0.63％） 78（0.35％） 

越南 6,564 5,173 147（0.57％） 68（0.30％） 

合計 25,815 22,489 470（1.82％） 270（1.20％）

中老年病防治 

1.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三高篩檢（血壓、血糖、血脂）96,250 人次，異

常者 18,924 人次，異常個案由所轄衛生所列案追蹤。104 年 1 月至 7

月提供 45,988 位老人健康檢查服務（含心電圖、胸部 X 光、血液檢查

與甲狀腺刺激荷爾蒙等項目）。 

2.辦理本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個案討論會 10 場次，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醫

護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15 場次，以提升保障慢性病患者之照護服務品質。 

癌症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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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強化癌症健康篩檢便利網絡，以衛生局、所為整合平台，結合轄區

1‚030 家醫療院所，提供民眾可近性及便利性癌症篩檢、諮詢及轉介服

務。 

2.104 年 1 月至 7 月癌症篩檢 366,566 人，陽性個案 16,598 人，確診癌

前病變共 3,439 人及癌症共 812 人。 

四項癌症篩檢成果一覽表 

單年篩檢人數 

(2－3 年涵蓋率)
陽性個案數

陽性個案

追蹤率 

確診癌前

病變人數 

確診癌

症人數
項目 

104年 1月1日至

104年 7月31日 
103年10月1日至104年4月30日 

子宮頸抹片檢查

（30-69 歲） 

147,643 人 

(51.03%) 
517 人 89.36% 625 人 221 人

乳房攝影檢查 

（45-69 歲） 

61,243 人 

（33.50%） 
4,544 人 88.12% - 293 人

糞便潛血檢查 

（50-69 歲) 

95,331 人 

（36.44%） 
7,104 人 66.30% 2,600 人 182 人

口腔黏膜檢查 

(30 歲以上吸菸

或嚼食檳榔者) 

62,349 人 

（37.68%） 
4,433 人 75.23% 214 人 116 人

合計 366,566 人 16,598 人 - 3,439 人 812 人

3.辦理癌症防治相關會議及活動 

辦理各區衛生所「104 年度癌症防治計畫工作說明會」1 場、「104 年 B

型 C 型肝炎篩檢健康照護教育訓練暨說明會」1 場、「104 年度乳癌及

口癌篩檢獎勵計畫研商會議」1 場、「104 年乳攝轉介計畫說明會」2 場、

「104 年都市型健康便利站提升大腸癌篩檢討論會」1 場、「104 年高雄

市衛生所癌症防治業務檢討會」1 場、基層診所「健康便利站聯繫會議」

15 場、「104 年高雄市乳攝車業務聯繫會議」1 場、「提升本局乳攝車使

用量研商會議」1 場、「104 年度肝炎防治志工教育訓練」2 場、「104

年衛生局所新承辦人員教育訓練」1 場、「癌症防治電訪溝通技巧暨經

驗分享會議」1 場、「104 年高雄市衛生所 4 癌 5 系統暨 HPV 疫苗教育

訓練」1 場、「104 年非牙科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口腔粘膜教育訓練及進

階班」2 場。辦理「104 年四癌相關宣導獎勵競賽計畫」案、「104 年癌

症篩檢與檳榔防制衛教宣導」案、「2015 健康高雄【攜手抗癌 缺一不

可】記者會」、104 年「捷伴護媽咪」母親節公益婦癌篩檢活動、「世界

肝炎日－肝炎篩檢暨肝炎照護門診滿周年宣導活動」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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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居民健康照護 

為維護工業區居民健康，於 104 年委由市立聯合醫院辦理「工業區居民健

康照護計畫」，預定完成大寮及鳳山工業區鄰近區域居民 2,000 位生活型

態調查與健康檢查，相關資料匯入「高雄市工業區居民健康照護管理系

統」，作為長期評估市民健康照護需求，提供適切健康服務之依據。 

十一、推展健康生活圈 

營業衛生管理 

1.104 年（1 月至 7 月）與 103 年同期營業衛生稽查及改善家次統計 

稽查家次 輔導改善次數 
行業別 

104 

現有家數 104 103 104 103 

旅館業(含民宿) 474 578 539 47 74 

浴室業 42 218 198 9 8 

美容美髮業 2,355 638 753 120 155 

游泳業 87 408 481 15 16 

娛樂場所業 189 158 137 24 22 

電影片映演業 10 15 14 2 2 

總計 3,157 2,015 2,122 217 277 

2.104 年 1 月至 7 月完成浴室業（含溫泉池、三溫暖及按摩浴缸）及游

泳業 131 家、1,663 件水質抽驗，其中 63 件未符合標準，浴室業不

合格率 7.09％，游泳池不合格率 1.18％，經輔導複檢後均已合格。 

3.辦理「104 年高雄市游泳業、浴室業營業衛生自主管理」1 場，計 94

家業者派員參加，130 人參訓；辦理「104 高雄市旅館業營業衛生自

主管理」研習會 2 場次，共計 320 家業者派員參加，全部參訓人數

共 346 人。 

社區健康促進 

1.營造體重控制支持性環境 

透過持續提供體重控制班服務、輔導餐飲業者落實營養標示及製作

本市健走地圖 App，協助市民健康減重。104 年 1 月至 7 月於各衛生

所、社區、醫院、大專院校開辦 35 班體重控制班、136 場體重控制

宣導講座，接洽 218 家餐飲業者落實餐飲營養標示，另與里辦公室、

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推動市民落實健康生活型態，協助市民透過飲食

控制及運動參與達體重控制成效，截至 7 月底止共計 20,558 人參與

活動，健康減重 35,030.4 公斤。 

2.社區營造計畫 

(1)輔導 11 個社區執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之「104 年社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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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計畫」，1 月至 7 月期間辦理 1 場「社區健康營造培力工作坊」、

5 場分組輔導會議及 1 場社區參訪活動，提升各營造單位對菸酒

檳榔防制、活躍老化、營造生活化運動社區、減鹽、健康飲食及

運動相關知能及推動成效。 

(2)輔導 57 個社區辦理 104 社區健康營造點健康促進計畫，1 月至 7

月期間辦理社區工作說明會 1 場次，協助社區參與社區健康營造

計畫推動，另辦理 2 場工作坊，協助各營造據點瞭解各健康議題

推動的精神與方法，也進行老人防跌相關課程志工培訓，並辦理

7 場次分區輔導會議。 

3.職場健康促進活動 

104 年 1 月至 7 月依據各事業單位需求，規劃辦理健康促進講座，共

辦理 104 場、4,839 人次參與。 

4.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及衛教宣導 

(1)籌辦有益長者身心健康之健康促進競賽，104 年 1 月至 6 月辦理

「阿公阿嬤健康活力秀」競賽，共辦理一場初賽及 4 場分區競賽，

共計 1,596 位長者組隊參與，選出 4 分區盟主，將代表本市參加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辦理之南區競賽，也於 5-6 月份辦理阿公

阿嬤創意繪畫與著色比賽，計 1,310 位長者參與。 

(2)推動本市高齡者三高及慢性腎臟病防治宣導活動，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計 13,863 位長者參與衛教宣導活動。 

5.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1)推動老人防跌計畫 

製作 15 分鐘的「銀髮族防跌健身操」教學影片，提供市民長者

索取使用，並於本市 57 家社區健康營造單位推動防跌運動班。 

(2)推動高齡友善藥局 

結合藥師公會持續推動高齡友善藥局，截至 7 月共計 67 家藥局

參與，透過高齡友善藥局宣導活動的辦理，鼓勵長者運用高齡友

善藥局。 

(3)協助本府各局處積極參與第七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

評選。 

營造優質無菸環境，推動菸害防制工作 

1.菸害防制稽查取締 

結合警政、教育及衛生單位辦理例行稽查、專案稽查、聯合稽查及

檢舉稽查，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執行稽查 162,247 件，開立 851 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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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裁處書，年度執法重點為加強業者自主管理及嚇阻青少年吸菸。 

104 年(1 月至 7 月)與 103 年同期菸害防制稽查取締比較表 

年度 稽查件數 裁處件數 罰鍰金額(元) 

103 196,437 件 756 件 1,821,000 

104 162,247 件 851 件 2,716,000 

2.戒菸共同照護網服務 

(1)提供便利性戒菸服務 

辦理基層醫療院所戒菸諮詢服務試辦計畫，透過可近性、便利性

的服務遞送網絡，積極提供吸菸者便捷戒菸諮詢和轉介，目前有

醫事人員勸戒點 362 處，共勸戒 7,119 人，轉介專線 810 人。 

(2)推廣戒菸專線（0800-63-63-63） 

計 672 人（1,476 人次）使用戒菸專線。另結合 442 家合約醫療

機構（347 家公私立醫療院所、95 家社區藥局）推動二代戒菸服

務，累計門診戒菸使用人數 10,415 人（33,773 人次）。 

(3)本市各區衛生所 1 月至 7 月辦理社區及職場戒菸班 35 班，已完

訓之 17 班學員共 128 人，6 週戒菸成功人數有 111 人，6 週平均

成功率達 86.7％。 

(4)辦理戒菸衛教人員培訓 6 場次，訓練 1,382 人完成初階、進階課

程，共勸戒 2,302 人。完成戒菸教育訓練取得合格證書達 274 人，

分別為護理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高階合格衛教師 139 人，藥師 37

人、醫師訓練 35 人、牙醫師訓練 63 人。 

3.營造無菸環境及菸害防制宣導 

(1)結合教育局合作辦理 

○1「高雄數位學園」網路假期－上網飆寒假作業活動，將菸害防

制教育融入作業中，使學生與家長藉由答題方式達到寓教於

樂的效果，計有國小、國中、高中職學生 16,453 人參與。 

○2 「高雄市 104 年度無菸校園推動計畫」，辦理無菸校園競賽計

畫 32 所、國高中辦理戒菸諮商輔導計畫共 17 所，並辦理「戒

菸諮商輔導工作坊」1 場次。 

(2)菸害宣導:辦理校園菸害宣導教育 68 場，參加人員共 7,751 人次。 

十二、社區心理衛生服務 

為推展社區心理健康促進模式，結合本市衛生所、精神醫療網核心醫療機

構、社區發展協會、社區關懷據點等在地資源，以社區營造概念，發展社

區持續性的心理衛生整合服務模式，建置社區心理衛生服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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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初段服務 

1.104 年 1 月至 7 月服務成果如下：個案輔導 107 人次；團體輔導 4 場，

計 60 人次參與；定點心理加油站提供社區民眾免費諮商服務 1,179

人次；在職訓練 4 場，計 236 人次參與。 

2.104 年 1 月至 7 月心理健康宣導教育成果：辦理 153 場心理健康促進

活動，計 11,938 人次參與；運用文宣、媒體及網路，宣導各項社區

心理衛生服務措施，計連結廣播媒體 14 場、發布心理衛生新聞 7 則。 

3.104 年 1 月至 7 月結合衛政、社政與勞政服務成果：針對鄰里長與里

幹事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宣導，計完成 766 里，累計達本市里

數之 86％；結合社政、警察、消防、民政、教育、勞政等機關辦理

自殺防治知能訓練 130 場，計 14,833 人次參與。 

心理衛生次段服務 

老人憂鬱症篩檢服務：65 歲以上長者與 55 歲以上原住民長者為本市自

殺防治重點族群，搭配老人假牙篩檢及健康檢查，提供本市長輩心理

健康篩檢服務，104 年 1 月至 7 月共篩檢 31,345 人（占本市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數（340,952 人）之 9.2％），篩檢出憂鬱症高危險群 388 人，

進行後續關懷及資源連結服務 365 人，追蹤率 94.1％，相關資源連結

服務為 344 人，轉介成功率 94.6％。 

自殺防治 

1.本市 104 年 1 月至 7 月自殺高風險個案通報數 3,361 人次，比去年

同期增加 315 人次，自殺方式以「安眠藥、鎮靜劑」最多（925 人次，

占 27.5％），其次為「割腕」（578 人次，占 18.2％）；自殺原因以「憂

鬱傾向」最多（750 人次，占 22.3％），其次為「家人間情感」（543

人次，占 16.2％）。 

2.104 年 1-5 月本市自殺死亡人數為 146 人，較 103 年同期減少 34 人，

其中男性 98 人（占 67.1％）、女性 48 人（占 32.9％）；年齡層以「45-64

歲」最多（61 人，占 41.8％）；死亡方式以「氣體及蒸汽」最多（52

人，占 35.6％），「吊死、勒死及窒息」次之（38 人，占 26.0％）。（資

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5 月初步統計，實際數據依 105 年 6

月中衛生福利部公告為主） 

毒品戒治 

1.「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依權責由綜合規劃組（衛生局主政）、

戒治服務組（衛生局主政）、預防宣導組（教育局主政）、保護扶助

組（社會局主政）、就業輔導組（勞工局主政）及危害防制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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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政）共同投入各項反毒業務，103 年度中央機關聯合視導地方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業務，本市成績名列第一類組（六都）特優。 

2.本市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共 15 家，替代治療執行機構共 13 家，丁基

原啡因替代治療診所共 4 家；替代治療累計收案人數為 15,961 人，

累計結案人數為 14,079 人，持續服藥人數為 1,888 人。 

3.104 年 1 月至 7 月本市關懷個案數為 4,827 人，平均就業率 60.8％，

與去年同期（58.6％）比較提升 2.2％。以個案管理模式提供關懷訪

視服務 20,432 人次，包括電訪 18,451 人次（占 90.8％），家訪 672

人次（占 3.3％），其他訪視 903 人次（占 4.4％，如轉介回覆），面

談 406 人次（占 2.0％），依需求評估轉介 280 人次。 

4.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無正當

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之毒品危害講習，另針對受

講習人有心理困擾需求者，由個案管理師提供諮詢服務，並經簽署

追蹤輔導同意書，予以提供後續追蹤輔導；1 月至 7 月共辦理 14 場

次講習，計 740 人次參訓；總計列管人數為 130 人，訪視服務共計

754 人次。 

5.104 年 1 月至 7 月戒成專線諮詢量共 815 通，諮詢問題 854 項次，以

心理支持 311 項次最多，其次為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181 項次。 

精神衛生末段服務  

建置本市社區精神病人單一通報窗口，依「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

點」提供訪視關懷服務，截至 104 年 7 月底精神個案實際照護 22,521

位，完成訪視追蹤 50,709 人次。 

十三、推動長期照護計畫 

長期照護護理機構管理及訓練 

1.104 年本市立案居家護理所計 65 所、護理之家 64 家，共 3,994 床（含

10 床呼吸依賴、20 床日間照護）。 

2.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6 場教育訓練，共計 767 人次參加。 

長期照護服務情形 

1.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單一窗口型式，提供失能老人「一次申請全套

服務到位」，服務項目有居家護理、居家服務、居家復健、喘息服務、

居家營養等，以滿足失能長輩長期照護需要。截至 7 月底累計管理

個案數（含綜合評估、計畫、服務協調聯繫、追蹤）12,112 人；104

年 1 月至 7 月居家護理服務 596 人、842 人次，居家復健 927 人、2,067

人次，喘息服務 2,805 人、7,063.5 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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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長期照護創新服務 

(1)居家營養計畫：委由高雄市營養師公會、市立鳳山醫院、義大醫

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辦理，104 年 1 月至 7 月服務 42 人次。 

(2)居家口腔照護服務試辦計畫：委由高雄醫學大學辦理，104 年 1

月至 7 月提供 10 人次失能個案照顧服務。 

3.擴增服務體系之普及性 

輔導醫療院所爭取衛生福利部「偏遠地區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期照

護服務據點」計畫，104 年六龜區、桃源區、甲仙區及彌陀區取得衛

福部補助計畫。承作單位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及義大醫院，計畫內

容包括執行長期照顧資源盤點、個案需求調查、個案發掘及照顧服

務人力培訓。 

辦理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為提升長期照顧管理人員服務品質，針對該等人員進行相關訓練及個

案研討，增強新進人員對於長照十年計畫的認識，及提升在職照顧管

理專員之專業知能，並同步增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品質與績效。

104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4 場專業知識課程及創新服務跨專業個案討論

會，共 132 人次參加。 

結合社區團體辦理長期照顧宣導活動 

104 年 4 月 11 日參加全民健保 20 週年健走活動，現場設長期照顧宣導

攤位，約 800 人參與。 

身心障礙鑑定審查作業 

1.104 年 1 月至 7 月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人數 14,998 人。 

2.為推動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政策實施，於本局全球資訊網設置新制身

心障礙鑑定專區及提供身障諮詢專線，供民眾參考使用。 

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及費用補助作業 

1.104 年 1 月至 7 月醫療輔具及費用申請補助人數為 420 人，核銷金額

共 472 萬 4,439 元。 

2.本市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及費用補助以各區衛生所為主要受理單

位，相關診斷證明書及評估報告，可由本市 24 家身心障礙指定鑑定

醫院相關專科醫師開立（依中央規定之專科醫師）。 

3.於衛生局網頁放置相關法條、補助標準表及申請表格，供民眾參考

使用。 

十四、石化氣爆災後重建相關工作 

氣爆災後心理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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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防受災民眾、傷者及救災人員於災後所產生巨大壓力或哀慟反應

成為適應障礙甚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提供心理關懷、安心減壓團體

及講座、個別心理諮商輔導等服務，期減少災難事件所帶來的心理上

之負面衝擊，辦理情形如下： 

1.參與救災及復原人員 

104 年 1 月至 7 月針對參與救災、復原之局處同仁及高屏區精神醫療

網核心醫院參與救災之人員辦理減壓團體，共 67 場次，895 人次。 

2.傷者及重建區民眾 

(1)針對氣爆高危個案提供追蹤關懷訪視服務，計 3,559 人次，並依

其需要轉介心理或精神醫療資源，轉介心理諮商 91 人次、精神

居家訪視服務 143 人次。 

(2)104 年 1月至 7月辦理社區民眾心理健康宣導共 21場次，計 2,223

人次參與；運用廣播電台提供安心服務、心理健康宣導計 12 場

次。 

參、未來重要施政展望 

一、推動全方位傳染病防治工作，強化防疫整備及應變動員效能，降低疫病威

脅。 

二、落實食品業者登錄、流向追溯追蹤管理、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推動

食品業、餐飲業自主衛生管理制度及辦理衛生標章認證，維護消費者食的安

全。 

三、執行「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發展長期照護機構及人力資源，提供失能

巿民適時、適所、適切之照顧服務。 

四、打造陽光、健康幸福的新〝心〞高雄，提升心理韌性，強化自殺、物質濫用

防治等工作，深耕本市社區精神醫療照護等心理衛生共照網。 

肆、結語 

市府財源日漸短絀，衛生醫療經費亦隨之緊縮，然而，傳染病及食品安全事

件層出不窮，面對當前困境，本局全體同仁仍在有限資源下堅守崗位，戮力邁進

公平、安心、貼心的醫療保健服務目標，為市民健康把關，營造幸福健康高齡友

善城市。 

承蒙各位議員先進對本市醫療衛生工作的期待，隨時提出建言、不吝鞭策指

教，在此特別感謝！本局將以更開放的胸襟、創新的思維及有效率的方法，在既

有的良好基礎上，提供市民更優質的健康生活照護。敬請貴會持續予以支持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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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最後敬祝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們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